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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提示性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浙江舟山如山新

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如山”）、浙江青鸟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鸟旅游”）等 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浙江盾安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新能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此次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8 年 1月 2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安

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 号），并于 2018 年 1月 26 日披露了《安

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于 2018 年 3 月 7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所发行股份

于 2018 年 3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方盾安控股、舟山如山、青鸟旅游、舟山新能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新能”）、舟山合众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合众”）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本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江南化工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4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江南化工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在此期间内，江南化

工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须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如该

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江南化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江南化工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经自查，公司完成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7.4元/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7.4

元/股，触发上述关于股票锁定期延长的承诺。因此，盾安控股、舟山如山、青

鸟旅游、舟山新能、舟山合众限售股份限售期将自动延长 6 个月，于 2022 年 9

月11日满足解除其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限售条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原锁定到期日 现锁定到期日 

盾安控股 275,666,835.00 10.41  2022年 3月 11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 

青鸟旅游 69,601,273.00 2.63  2022年 3月 11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 

舟山如山 42,043,506.00 1.59   2022年 3月 11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 

舟山新能 12,304,952.00 0.46   2022年 3月 11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 

舟山合众 7,347,050.00 0.28  2022年 3月 11日 2022 年 9 月 11 日 

 

上述延长承诺锁定期的限售股解除限售的具体日期以公司披露的限售股上

市流通日期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 


